附件1
永定区制定管道天然气配气价格及居民
生活用管道燃气价格方案
为建立和完善天然气定价机制，促进我区天然气行业的健康发展，根据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印发<关于加强配气价格监管的指导意见>的通知》(发改价格〔2017〕1171号)、《国家发改委关于建立健全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》（发改价格〔2014〕467号）、《福建省定价目录》(闽政〔2022〕14号)和《福建省物价局关于印发<福建省天然气价格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(闽价商〔2017〕242号)的有关规定，现就永定区管道天然气有关价格制定如下：
一、管道燃气配气价格
1. 按照“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”的原则，管道燃气配气价格拟定为1.34元/立方米。
2. 配气价格原则上每三年校核调整一次，如投资、配送气量、成本等发生重大变化，可根据实际情况提前校核调整。
二、建立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

（一）按照满足不同用气需求，将居民用气量及价格分为三档，各档气量价格实行超额累进加价，各档气价按1:1.2:1.5比例关系制定，现拟定两个方案，具体如下：
方案一：
	
	第一档
	第二档
	第三档

	年用气量
（立方米）
	240（含）以内
	240-360（含）
	360以上

	价格
（元/立方米）
	5.33
	6.40
	8.00


方案二：

	
	第一档
	第二档
	第三档

	年用气量
（立方米）
	240（含）以内
	240-360（含）
	360以上

	价格（元/立方米）
	4.90
	5.88
	7.35


（二）阶梯气量以年为周期计算，用气量在周期之间不累计、不结转。 
（三）居民用户原则上以住宅为单位，一个房产证明对应为一个居民户；没有房产证明的，以供气企业为居民安装的气表为单位。 
（四）户籍人口多于4人的，按每增加1人相应阶梯气量增加60立方米，最高增加气量不超过180立方米。

（五）经民政、退役军人事务管理部门认定的城乡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、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、“革命五老”人员，按居民用气第一档价格执行。对学校、养老福利机构等执行居民气价的非居民用户按居民生活用气第一档、第二档气价平均水平执行。

三、建立管道燃气终端用户销售价格联动机制

（一）当上游天然气价格调整时，终端用户销售价格按以下计价方式作相应同向调整。
终端用户销售价格=购气价格+配气价格

联动调整额＝计算期平均单位购气价格-基期平均单位购气价格

联动调整后的销售价格=现行价格+联动调整额

（二）燃气经营企业供应居民用户的：当购气价格连续6个月累计上涨幅度达到或超过20%，或连续12个月累计上涨幅度达到或超过10%时，按照燃气经营企业自行消化不低于20%，居民用户承担不超过80%的原则相应提高价格；当购气价格连续6个月累计下降幅度达到或超过20%，或连续12个月累计下降幅度达到或超过10%时，应全额向终端用户传导降低价格。

燃气经营企业供应非居民用户：当购气价格连续3个月累计上涨幅度达到或超过10%时，按照燃气经营企业自行消化不低于20%，非居民用户承担不超过80%的原则相应提高价格；当购气价格连续3个月累计下降幅度达到或超过10%时，应及时全额传导到终端用户降低价格。

（三）实行价格联动机制后，今后调整终端用户销售价格将不再召开价格听证会。
四、执行时间

管道燃气配气价格、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、管道天然气终端用户销售价格联动机制经区政府同意后执行。

